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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机溶剂使用行业的 VOCs 排放量计算 

有机溶剂使用行业包括：涂装、合成革、印刷、印染、橡胶和塑料制品、木

业、制鞋（橡塑制造部分可采用排放系数法）、电子信息 8 个行业。其中，印染

（不含涂层）和塑料制品两个行业，也可在责任地市摸排出排放系数后，再计算

企业的 VOCs 排放量。 

1.1 物料衡算法（适用于所有有机溶剂使用行业） 

年度 VOCs 排放量（kg）=年度 VOCs 总产生量-有机溶剂回收处理总量-进

入废水的 VOCs 量+工艺废水站 VOCs 排放量-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 

（1）年度 VOCs 总产生量：即含有机物料（特别是有机溶剂）年度净使用

量×物料的有机溶剂总含量。可计算出该物料的 VOCs 产生量，将所有物料的

VOCs 产生量加和，计算出 VOCs 年度总产生量。 

（2）有机溶剂回收处理总量：仅统计不回用于生产的量。即统计通过外售

或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等途径，以危废或有机溶剂等形式离开生产系统的含

VOCs 的量。 

（3）进入废水的 VOCs 量：统计进入工艺废水中的 VOCs 的量（不包括生

活废水）。企业如有具体特征污染物的监测数据，优先按照监测数据计算。如没

有监测数据，也可参考以下公式：原水 COD（mg/L）×年度废水实际处理总量

（m3/a）×0.3×10-3 计算，单位为 kg。 

（4）工艺废水站 VOCs 排放量：指工艺废水站的 VOCs 排放量，仅有生活

废水的无需统计，计算方法见附件 1。 

（5）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 

注：如通过冷凝、吸附再生等方式回收废气中的溶剂，则该废气处理设施产

生的削减量已计入（2）计算项，故不计入本计算项。 

涂装及其他含类似工艺行业产生的废气，各工段产生 VOCs 的比例以实测为

准。一般情况下，采用喷涂方式的企业，喷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大于烘干过程

的 VOCs 产生量。 

①监测法（优先选择） 

废气处理设施VOCs削减量（kg）=[该处理装置进口VOCs平均浓度（mg/m3）

-该处理装置出口 VOCs 平均浓度（mg/m3）]×该处理装置排风量（Nm3/h）×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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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装置年运行时间（h）×10-6 

废气处理装置进口、出口平均 VOCs 浓度按照企业在线监控数据、环保部门

监督性监测数据、第三方监测数据或环保三同时验收监测数据中的数值进行取

值。监测工况需接近统计年度的正常工况，处理装置的进出口 VOCs 浓度为各种

VOCs 污染指标（含 VOCs 特征因子、部分综合指标）浓度的加和。 

其中，印染行业的定型机油烟监测指标与 VOCs 具有相关性，参考比例关系

暂定为油烟比 VOCs 取 1:0.3（待本次调查积累数据后，再行修正），即排放了 1kg

油烟视同排放了 0.3kg VOCs，下面文中也按此规定执行。并且，建议企业在核

算依据中标明油烟排放量，其折算 VOCs 的计算过程单列。 

非甲烷总烃是指除甲烷以外所有碳氢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烷烃、烯烃、芳香

烃和含氧烃等组分。如果企业采用“非甲烷总烃”数据计算削减量，则烷烃、烯烃、

芳香烃或含氧烃等特征因子的数据可不计，以免重复计算。 

②核定法（无相应监测数据的情况下采用） 

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VOCs 收集效

率×VOCs 净化效率。 

如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抛弃法，可直接将“活性炭年更换量×15%”作为废

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计算结果须对照“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进行

复核，避免削减量大于产生量。 

如采用吸附浓缩-冷凝回收法，则回收的物料已回用于生产，或以第（2）项

“有机溶剂回收处理总量”的形式在 VOCs 排放量计算中予以扣除，不应计入“废

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以免重复计算。 

计算削减量时应注意废气实际收集的工段，未收集或已收集但未处理的

VOCs 不计入本计算公式的“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项。 

VOCs 收集效率见表 1-1，净化效率见表 1-2。 

表 1-1  VOCs 认定收集效率表 

收集方式 收集效率% 达到上限效率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按下限计 

设备废气排口直

连 
80~95 

设备有固定排放管（或口）直接与风管连接，设备整

体密闭只留产品进出口，且进出口处有废气收集措

施，收集系统运行时周边基本无 VOCs 散发。 

车间或密闭间进

行密闭收集 
80~95 

屋面现浇，四周墙壁或门窗等密闭性好。收集总风量

能确保开口处保持微负压（敞开截面处的吸入风速不

小于 0.5m/s），不让废气外泄。 

半密闭罩或通风

橱方式收集（罩

内或橱内操作） 

65~85 

污染物产生点（面）处，往吸入口方向的控制风速不

小于某一数值（喷漆不小于 0.75m/s，其余不小于

0.5m/s） 

热态上吸风罩 30~60 
污染物产生点（面）处，往吸入口方向的控制风速不

小于 0.5m/s。热态指污染源散发气体温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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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方式 收集效率% 达到上限效率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按下限计 

冷态上吸风罩 20~50 
污染物产生点（面）处，往吸入口方向的控制风速不

小于 0.25m/s。冷态指污染源散发气体温度＜60℃。 

侧吸风罩 20~40 

污染物产生点（面）处，往吸入口方向的控制风速不

小于 0.5m/s，且吸风罩离污染源远端的距离不大于

0.6m。 

表 1-2  VOCs 认定净化效率表 

处理工艺名称 净化效率 达到上限效率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按下限计 

直接燃烧法 60~95% 燃烧温度不低于 820℃ 

锅炉热力焚烧 60~95% 
燃烧温度不低于 820℃，且锅炉（如导热油、热电

锅炉）运行时间与生产同步 

直接催化燃烧法 50~85% 催化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蓄热式燃烧法
RTO 

两室 60~85% 
燃烧温度不低于 760℃ 

三室/多室 70~90% 

蓄热式催化燃烧

法 RCO 

两室 50~80% 
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三室/多室 60~85% 

活性炭吸附抛弃

法 
—— 

直接将“活性炭年更换量×15%”作为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并进行复核。 

吸附浓缩-催化燃

烧法 
50~80% 

纤维状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15m/s，颗粒吸附

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5m/s，蜂窝吸附剂气体流速不

高于 1m/s，催化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吸附浓缩-冷凝回

收法 
—— 

已回用于生产或以“有机溶剂回收处理总量”的形式

从 VOCs 排放量计算中予以扣除。 

静电法（仅用于除

油烟） 
50~75% 

前端设水喷淋等冷却装置（如是高温废气），清洗

电极等关键组件每年不少于 6 次。 

低温等离子法（电

晕放电）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清洗电极组件每年不

少于 6 次 

低温等离子法（介

质阻挡放电） 
20~6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清洗电极组件每年不

少于 6 次 

光催化法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灯管连续使用不超过
4800h 

臭氧法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 

喷淋法 10~70% 

主要污染物需为水溶性。如喷淋液饱和后去废水

站，则喷淋法的削减量可不计，只需计算废水中的

VOCs 即可 

生物法 

20~70% 
适用于含氧烃或芳香烃类（如醇、醛、酮、醚、有

机酸、苯系物、苯乙烯等），且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 

20~60% 
适用于酚类，含 N、Cl 烃类，烯烃类等其他 VOCs：

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 

注：如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监测，监测指标基本包括企业

所有的 VOCs 特征指标，并同时监测进出口浓度，一个年度内累计监测 2 次或以上，则企业

废气处理设施的净化效率可以参照监测数据进行取值。——有进出口监测数据的尽量按监测

数据直接计算削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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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排放系数法（适用于橡胶、塑料、印染行业） 

（1）橡胶行业中使用有机溶剂的浸胶工艺，须参照“物料衡算法”进行计算

VOCs 排放量。其余工序的 VOCs 排放参考美国 AP42 排放系数，按以下公式计

算： 

年度 VOCs 排放量（kg）=年度 VOCs 总产生量-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 

年度 VOCs 总产生量：某工段的 VOCs 产生量=胶种年度用量×排放系数，

计算出各工段的 VOCs 产生量后加和，计算得年度 VOCs 总产生量。胶种分类见

表 1-3，排放系数见表 1-4。 

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VOCs 收集效率×VOCs 净化效率。VOCs 收集效率见表 1-1，净化效率

见表 1-2。 

例 1-2：某合成革企业排放量计算 

某合成革企业的含有机溶剂物料使用情况如下：2014 年净使用 PU 浆料 2000t（DMF

含量 60%），DMF 溶剂 500t（DMF 含量 100%）。企业对生产线采取了整体密闭，将产生

的无组织废气收集，并与有组织废气混合后采取了两级逆流喷淋吸收处理 DMF 废气，

废气经吸收后精馏回用于生产，精馏过程密闭。企业 2014 年回收溶剂中委托外单位处理

20t（主要成分 DMF、二甲胺）。工艺废水站实际处理日处理量 1000m3/d，COD 为 500mg/L，

无加盖处理设施，年运行 300d。计算该企业的废气排放量？ 

年度 VOCs 产生量：2000t×60%+500t×100%=1700t。 

有机溶剂回收总量：即委托外单位处理的量 20t。 

进入废水的 VOCs 量：500mg/L×300000m3/a×0.4×10-3=60000kg，即 60t。 

工艺废水站 VOCs 排放量：500×300×2.4×500×10-5=1800kg，即 1.8t。 

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水喷淋吸收废气后，吸收液精馏回收 DMF 然后回用于生产，

不计入废气削减量。未吸收的废气无其他处理手段，因此无废气削减。 

该企业 2014 年的废气排放量为：1700t-20t-60t+1.8t=1621.8t。 

例 1-1：某涂装企业排放量计算 

某涂装企业的含有机溶剂物料使用情况如下：2014 年净使用聚氨酯漆 10000kg（有

机溶剂含量 30%），稀释剂 15000kg（有机溶剂含量 100%），固化剂 5000kg（有机溶剂

含量 20%。企业烘干废气密闭间负压收集，经直接催化燃烧法处理；其余废气未收集处

理。该企业无溶剂回收、无工艺废水。计算该企业的废气排放量？ 

年度 VOCs 产生量：10000kg×30%+15000kg×100%+5000kg×20%=19000kg。 

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无监测数据按核定法计算。烘干工段的 VOCs 产生量按总

VOCs 产生量的 30%计算，即 19000kg×30%=5700kg。收集效率按 95%，处理效率按 85%，

则处理设施削减量为：5700kg×95%×85%=4603kg。 

该企业 2014 年的废气排放量为：19000kg-4603kg=1439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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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轮胎制造企业优先按轮胎部件（编号 1-7）选取对应工序的排放系数，

其中硫化按表 1-5 选值，无对应类型的选择相近轮胎类型或按最大值选取；天然

橡胶为原料的橡胶制品排放系数参照所列胶种或轮胎部件对应工序最小值选取；

其他橡胶为原料的橡胶制品排放系数参照所列胶种或轮胎部件对应工序最大值

选取；开炼工序排放系数按照所列密炼工序 3 倍值选取。 

 

（2）塑料制品行业中，采用包括但不限于 PP、PE、PVC、ABS 等塑料，

通过挤塑、延压、造粒等工序，制作粒子、布、膜、袋、皮、板、管材等产品的

生产过程，VOCs 排放参考台湾地区的 VOCs 行业排放系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年度 VOCs 排放量（kg）=年度 VOCs 总产生量-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 

年度 VOCs 总产生量：某工段的 VOCs 产生量=塑料年度用量×排放系数，

计算出各 VOCs 产生量后加和，得年度 VOCs 总产生量。排放系数见表 1-7。 

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VOCs 收集效率×VOCs 净化效率。VOCs 收集效率见表 1-1，净化效率

见表 1-2。 

注：其余使用含VOCs物料的工序仍须参照“物料衡算法”计算VOCs排放量。 

 

（3）印染行业中，除使用染料的染色、印花等工序外，涂层、植绒等其他

工序仍参照“物料衡算法”计算。使用染料，且含有高温定型的染色、印花工序，

VOCs 排放参考《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中的 VOCs

排放系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年度 VOCs 排放量（kg）=年度 VOCs 总产生量-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 

年度 VOCs 总产生量：某工段的 VOCs 产生量=染料年度用量×81.4（kg/t 染

料），计算出各工段的 VOCs 产生量后加和，计算得年度 VOCs 总产生量。 

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VOCs 收集效率×VOCs 净化效率。VOCs 收集效率见表 1-1，净化效率

见表 1-2。 

注：使用含丙烯酸、丙烯酸酯类、苯乙烯等易聚合 VOCs 成分的胶水，进行

粘结后进行高温烘干的企业，原则上认为这些 VOCs 成分在聚合后，残留并挥发

的单体占胶水中总溶剂量的比例不低于 1%（如：VOCs 产生量=胶水用量×溶剂

比例×1%），并以此为依据通过“物料衡算法”计算 VOCs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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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3 类橡胶制品类型对照表 

编号 胶种或轮胎部件 编号 胶种或轮胎部件 编号 胶种或轮胎部件 

1 内衬层 9 过氧化物硫化的三元乙丙橡胶（EPDM） 17 乙烯丙烯酸甲酯橡胶 

2 胎体帘布层(NR／SR) 10 不填充炭黑、硫黄硫化的三元乙丙橡胶（EPDM） 18 氢化丁腈橡胶 

3 带束层(NR) 11 氯丁橡胶(CRW 型) 19 硅橡胶 

4 胎面基部／胎侧(NR／BR) 12 氯丁橡胶(CRG 型) 20 聚丙烯酸酯橡胶 

5 三角胶(NR) 13 丁腈橡胶/聚氯乙烯共混胶 21 氯化聚乙烯 

6 胎面(SBR／BR) 14 丁腈橡胶 22 丁苯橡胶 

7 胶囊(IIR) 15 氯磺化聚乙烯橡胶 23 氯醚橡胶 

8 硫黄硫化的三元乙丙橡胶（EPDM 16 氟橡胶   

 

表 1-4  橡胶制品行业的排放系数，kg/kg 

（按胶种或轮胎部件各工序选取，无对应值的选择相近胶种或按其他类型最大值选取） 

工序/胶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混炼（密炼） 
6.17
E-05 

3.91
E-05 

1.36
E-04 

3.88
E-05 

2.15
E-04 

3.86
E-05 

1.22
E-04 

1.47
E-05 

2.91
E-05 

2.91
E-04 

3.28
E-05 

1.54
E-05 

2.28
E-04 

2.30
E-04 

9.39
E-06 

8.16
E-05 

4.44
E-04 

6.50
E-05 

2.76
E-05 

7.52
E-06 

1.57
E-04 

1.23
E-04 

3.07
E-05 

热炼 / 
1.10

E-04 

1.13

E-04 

8.37

E-05 
/ / / / / / / 

4.97

E-07 
/ / / / / / / / / / / 

挤出 / / / 
5.67

E-06 
/ 

1.23

E-05 
/ / 

1.24

E-05 
/ / / / / / / / / / / / 

8.30

E-06 
/ 

压延 / 
5.59
E-05 

/ / / / / / / / / 
4.62
E-06 

/ / / / / / / / / / / 

硫

化 

蒸汽

硫化 
/ / / 

1.49

E-04 

1.56

E-04 

1.29

E-04 
/ 

6.65

E-05 

2.47

E-04 
/ 

6.21

E-05 
/ / / / / / / / / 

1.83

E-04 

8.68

E-05 
/ 

热空

气硫

化 

/ / / / 
9.37

E-04 
/ / 

8.25

E-04 
/ / / / / / / / / / / / / 

2.94

E-03 
/ 

http://www.baidu.com/link?url=P0Z7U6GK296I35XS7zW6OU9nYSRZVFfr6wZb_eENKQN894TKwFXtyMQ-yK9Uneua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rHfK000jXoQdjV6Ku8n64Ztaio0Z9c8lNNTID60YbtQNLeQRG4P3q9oUqOUN7Js6HulJI1FUnGRrreeiQSVqOWOIN1tyfgdE45t0m7zrJD-Yi4pgZMHVAmd1Kv2uT6WVzoJMxcT.DD_imS1ZA-hpAozolIhkDA5_kddqbA5_kkGuh9J6IodGhzHqSdrW6IPIAk9ElTQPX7PS75H99d3IIhASejX1So99LmIUrAOks_4r_QCLYD_g_3_AgQdC89uC5IDkxn4heofhu9eTHZuugvyyyyyNdq5uE_zQDkgb_L4Q2qMQg84phgT85R_nYQZZxvIM7f.U1Y10ZDq1Oaq8BRznD4aR6KY5Up9lSU5tQvlFHcskxJLC6KGUHYznjf0u1ddugK1nfKdpHdBmy-bIykV0ZKGujY1n6KWpyfqnW6s0AdY5HDsnHT0pvbqn0KzIjYLrHm0uy-b5HDYn1wxnHnzPjNxnHmsn1KxnH03nHFxnHc3PW9xnHmkPWIxnHmznHKxnHmzP1-xnHDvPH-xnHn4n1FxnH0vn1f0mhbqnHRk0AdW5HRvnWRknHTL0Z7spyfqn0Kkmv-b5H00ThIYmyTqn0KEIhsqnHD3PzYkg1D1P1DVnNtkPj0YQHNxnW0LHaYknjFxPjn1Qywlg1f3ridbX-tdnWcVnfK9mWYsg100ugFM5H00TZ0qn0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00ThCqn0KbugmqTAn0uMfqn0KspjYs0Aq15H00mMTqrfK8IjYs0ZPl5fKYIgnqnHnYnWn4PWRsrjmznjb1P1f3nWb0ThNkIjYkPjnvrjmzPHmsP1nk0ZPGujdWPjD4uhn1Pj0snjDzPHcs0A7W5HD0mhsqn0KWThnqPH01P1D
http://www.baidu.com/link?url=cckzHzBIWQmBSdVOpq7S3yE1abIzL_6CaSCERS074BxJf0ZE2XZHSZlcuyDIstRwKjJZjFEhRonIdPd8-HJ7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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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胶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平板

硫化

机 

8.27

E-04 

4.04

E-04 

1.04

E-03 
/ 

5.87

E-04 
/ 

2.36

E-04 
/ 

1.75

E-03 

8.66

E-04 

2.40

E-04 

6.66

E-04 

1.42

E-03 

5.30

E-04 

8.08

E-04 

6.23

E-03 

1.75

E-03 
/ 

6.68

E-03 

6.13

E-04 
/ 

4.78

E-04 

2.8

3E-

04 

注：E-02 表示×10-2。 

表 1-5  轮胎硫化工序的排放系数，kg/kg 

轮胎硫化 OEM  205/70 High Performance 205/70 OEM  195/75 Replacement 195/75 

VOCs 1.80E-04 2.11E-04 3.10E-04 1.94E-04 

 

表 1-6  打磨工序的排放系数，kg/kg 

打磨 胶带 骨架 翻新轮胎 侧壁/白胎壁轮胎 

VOCs 1.78E-03 5.21E-04 2.43E-04 1.59E-02 

 

 

表 1-7  塑料行业的排放系数，kg/t 

过程 单位排放系数（kg/t 原料） 

塑料布、膜、袋等制造工序 0.220 

塑料皮、板、管材制造工序 0.539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工序 2.368 

注：使用含 VOCs 的原辅料，其中含有的 VOCs 会全部挥发，即按含量的 1:1 直接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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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工、化纤行业的 VOCs 排放量计算 

化工、化纤行业的 VOCs 排放包括生产过程排放、工艺废水站 VOCs 排放、

储罐排放等。 

方法一：连续性密闭化生产的化工、化纤企业，在计算年度 VOCs 排放量时，

优先参照石化行业的计算方法。原则上该类企业的年度 VOCs 排放量应包括设备

动静密封点泄漏，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废水

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工艺有组织排放，火炬排放，非正常工况（含

开停工及维修）排放等 7 类源项，如无相应源项也可不计。 

方法二：非连续性密闭化生产的化工、化纤企业，计算生产过程排放 VOCs

排放量的过程中，物料衡算的数据依据企业单个产品实际使用和产出的数量。 

即：年度 VOCs 排放量=生产过程排放 VOCs 排放量+工艺废水站 VOCs 排

放量+储罐排放量。 

 

2.1 生产过程排放 

生产过程 VOCs 排放量=年度 VOCs 总产生量-进入固废（危废）中的 VOCs

量-进入废水的 VOCs 量-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 

（1）年度 VOCs 总产生量：通过物料衡算获得。需收集数据包括了含 VOCs

原辅料的年度使用量及成分，产品、副产品的年度产量及成分，各原辅料的反应

效率等。并注意应扣除随产品带走的 VOCs 量。 

（2）进入固废（危废）中的 VOCs 量：固废（危废）如果为纯挥发性有机

溶剂，则该种固废（危废）的量全部统计为 VOCs 的量。如果为含挥发性有机溶

剂的物料，则根据挥发性有机溶剂含量进行折算。 

（3）进入废水的 VOCs 量：统计进入工艺废水的 VOCs 量（不包括生活废

水）。 

①监测法（优先选择）： 

进入废水的 VOCs 量（kg）=原水中 VOCs 浓度（mg/L）×年度工艺废水处

理总量（m3/a）×10-3 

VOCs 浓度为的各种 VOCs 特征因子浓度的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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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理论计算法（进水 COD 由单一有机物组成的时候采用） 

进入废水的 VOCs 量（kg）=原水 COD（mg/L）×年度废水处理总量（m3/a）

×折算系数×10-3 

折算系数为 COD 与有机物浓度的折算系数，根据物质的分子式计算（见例

2-1），若废水中有还原性无机物导致 COD 值失真，折算系数应适当调低。 

 

③系数法（进水 COD 由混合有机物组成的时候采用） 

进入废水的 VOCs 量（kg）=原水 COD（mg/L）×年度工艺废水处理总量

（m3/a）×0.3×10-3 

（4）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 

注：如通过冷凝、吸附再生等方式回收废气中的溶剂，直接回用于生产、外

售或以危废形式委托处理，则该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削减量不计入本计算项。 

①监测法（优先选择） 

废气处理设施VOCs削减量（kg）=[该处理装置进口VOCs平均浓度（mg/m3）

-该处理装置出口 VOCs 平均浓度（mg/m3）]×该处理装置排风量（Nm3/h）×处

理装置年运行时间（h）×10-6 

处理装置进口、出口平均 VOCs 浓度按照企业在线监控数据、环保部门监督

性监测数据、第三方监测数据或环保三同时验收监测数据中的数值进行取值。监

测工况需接近统计年度的正常工况，处理装置的进出口 VOCs 浓度为各种 VOCs

污染指标（含 VOCs 特征因子、部分综合指标）浓度的加和。 

其中，化纤行业的纺丝油烟监测指标与 VOCs 具有相关性，参考比例关系暂

定为油烟比 VOCs 取 1:0.3（待本次调查积累数据后，再行修正），即排放了 1kg

油烟视同排放了 0.3kg VOCs，下面文中也按此规定执行。并且，建议企业在核

算依据中标明油烟排放量，其折算 VOCs 的计算过程单列。 

例 2-1：甲醇废水 VOCs 量计算 

某企业的甲醇废水，COD 为 1000mg/L，日处理废水 100 m3/d，年运行 300d，计算其

进入工艺废水的 VOCs（甲醇）的量？ 

甲醇分子式为 CH4O，分子量为 32。1mol 甲醇完全氧化为 CO2 与 H2O 公式为

CH4O+1.5O2=CO2+2H2O，消耗了 1.5mol 氧气，即 48g 氧。1mol 甲醇的质量为 32g，则甲

醇浓度/COD 的折算系数为 32g/48g=0.67。 

进入废水的 VOCs 量为 1000mg/L×30000m3/a×0.67×10-3=201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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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是指除甲烷以外所有碳氢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烷烃、烯烃、芳香

烃和含氧烃等组分。如果企业采用“非甲烷总烃”数据计算削减量，则烷烃、烯烃、

芳香烃或含氧烃等特征因子的数据可不计，以免重复计算。 

②核定法（无相应监测数据的情况下采用） 

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VOCs 收集效

率×VOCs 净化效率。 

如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抛弃法，可直接将“活性炭年更换量×15%”作为废

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计算结果须对照“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进行

复核，避免削减量大于产生量。 

如采用吸附浓缩-冷凝回收法，则回收的物料已回用于生产，或以第（2）项

“进入固废（危废）中的 VOCs 量”的形式在 VOCs 排放量计算中予以扣除，不应

计入“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以免重复计算。 

计算削减量时应注意废气实际收集的工段，未收集或已收集但未处理的

VOCs 不可计入本计算公式的“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项。 

VOCs 收集效率见表 2-1，净化效率见表 2-2。 

表 2-1  VOCs 收集效率表 

收集方式 收集效率% 达到上限效率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按下限计 

设备废气排口直

连 
80~95 

设备有固定排放管（或口）直接与风管连接，设备整

体密闭只留产品进出口，且进出口处有废气收集措

施，收集系统运行时周边基本无 VOCs 散发。 

车间或密闭间进

行密闭收集 
80~95 

屋面现浇，四周墙壁或门窗等密闭性好。收集总风量

能确保开口处保持微负压（敞开截面处的吸入风速不

小于 0.5m/s），不让废气外泄。 

半密闭罩或通风

橱方式收集（罩

内或橱内操作） 

65~85 
污染物产生点（面）处，往吸入口方向的控制风速不

小于 0.5m/s 

热态上吸风罩 30~60 
污染物产生点（面）处，往吸入口方向的控制风速不

小于 0.5m/s。热态指污染源散发气体温度≥60℃。 

冷态上吸风罩 20~50 
污染物产生点（面）处，往吸入口方向的控制风速不

小于 0.25m/s。冷态指污染源散发气体温度＜60℃。 

侧吸风罩 20~40 

污染物产生点（面）处，往吸入口方向的控制风速不

小于 0.5m/s，且吸风罩离污染源远端的距离不大于

0.6m。 

 

表 2-2 VOCs 净化效率表 

处理工艺名称 净化效率 达到上限效率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按下限计 

直接燃烧法 60~95% 燃烧温度不低于 820℃ 

锅炉热力焚烧 60~95% 
燃烧温度不低于 820℃，且锅炉（如导热油、热电

锅炉）运行时间与生产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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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艺名称 净化效率 达到上限效率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按下限计 

直接催化燃烧法 50~85% 催化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蓄热式燃烧法
RTO 

两室 60~85% 
燃烧温度不低于 820℃ 

三室/多室 70~90% 

蓄热式催化燃烧

法 RCO 

两室 50~80% 
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三室/多室 60~85% 

活性炭吸附抛弃

法 
—— 

直接将“活性炭年更换量×15%”作为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并进行复核。 

吸附浓缩-催化燃

烧法 
50~80% 

纤维状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15m/s，颗粒吸附

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5m/s，蜂窝吸附剂气体流速不

高于 1m/s，催化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吸附浓缩-冷凝回

收法 
—— 

已回用于生产或以“进入固废（危废）中的 VOCs

量”的形式从 VOCs 排放量计算中予以扣除。 

低温等离子法（电

晕放电）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清洗电极组件每年不

少于 6 次 

低温等离子法（介

质阻挡放电） 
20~6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清洗电极组件每年不

少于 6 次 

光催化法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灯管连续使用不超过
4800h 

臭氧法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 

喷淋法 10~70% 

主要污染物需为水溶性如喷淋液饱和后去废水站，

则喷淋法的削减量可不计，只需计算废水中的

VOCs 即可 

生物法 

20~70% 
适用于含氧烃或芳香烃类（如醇、醛、酮、醚、有

机酸、苯系物、苯乙烯等），且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 

20~60% 
适用于酚类，含 N、Cl 烃类，烯烃类等其他 VOCs：

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 

注：如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监测，监测指标基本包括企业

所有的 VOCs 特征指标，并同时监测进出口浓度，一个年度内累计监测 2 次或以上，则企业

废气处理设施的净化效率可以参照监测数据进行取值。——有进出口监测数据的尽量按监测

数据直接计算削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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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艺废水站 VOCs 排放 

指工艺废水站的 VOCs 排放量，废水站 VOCs 排放量计算见附件 1。 

例 2-3：某化工企业二甲醚项目 VOCs 排放计算 

某化工企业以甲醇为原料生产二甲醚，产品二甲醚与过量的甲醇精馏，甲醇回收后

作为原料回用，主要发生的主副反应如下。 

主反应：2CH3OH=CH3OCH3+H2O 

副反应：CH3OH=CO+2H2 

2CH3OH=CH4+2H2O+C 

CH3OH=CH4+H2+CO 

CO+H2O=CO2+H2 

2014 年原辅料及产品产量数据如下：原料甲醇用量 7250t，产品二甲醚产量 4700t，

二甲醚的精馏收率为 98%。该项目产生不产生固废（危废），产生废水进入废水站，废水

COD 浓度为 2000mg/L，年度废水总量为 3000m3。工艺废气直接收集后，进入 RTO 装置

（两室）处理。计算该项目的 VOCs 排放量？ 

年度 VOCs 产生量：二甲醚的精馏收率为 98% ，因此总二甲醚产量为

4700t/98%=4795.9t，二甲醚的损失量为 95.9t；生产 4795.9t 的二甲醚理论上需甲醇 4795.9t

÷46g/mol×32 g/mol×2=6671.3t。原料甲醇用量为 7250t，则有 7250t-7771.3t=478.7t 的

甲醇未反应为目标产品，其中一部分通过副反应转化为无机物，该部分按厂家估算为

20%，其余在精馏过程损失或反应为甲烷排放，共 478.7t×0.8=383t。年度 VOCs 产生量

即为二甲醚损失量与甲醇的损失量，共 95.9t+383t=478.9t。 

进入废水的 VOCs 量：2000mg/L×3000m3×0.55×10-3=3300kg（3.3t）。 

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无监测数据按核定法计算。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为

478.9t-3.3t=475.6t，收集效率按95%，处理效率按85%。削减量为475.6t×90%×85%=384t。 

该项目 2014 年的废气排放量为：478.9t-3.3t-384t=91.6t。 

例 2-2：某化工企业 EPS 项目 VOCs 排放计算 

某化工企业的 EPS 塑料合成项目，2014 年原辅料及产品产量数据如下：原辅料苯乙

烯 435t，戊烷 38t，增塑剂（有机物）1t；产品 EPS 产量为 470t。该项目产生不产生固废

（危废），产生废水进入废水站，废水 COD 浓度为 1500mg/L，年度废水总量为 1000t。

工艺废气经冷态上吸风罩收集，光催化法处理。计算该项目的 VOCs 排放量？ 

年度 VOCs 产生量：通过有机物料的衡算得到 VOCs 产生量 435t+38t+1t-470t=4t，

即为 4000kg 

进入废水的 VOCs 量：1500mg/L×1000m3×0.3×10-3=450kg。 

废气处理设施削减量：无监测数据，按核定法计算。废气收集工段的 VOCs 产生量

为 4000kg-450kg=3550kg，收集效率按 50%，处理效率按 40%。削减量为 3550kg×50%

×40%=710kg。 

该项目 2014 年的废气排放量为：4000kg-450kg-710kg=2840kg。 

该项目 2014 年的废气排放量为：4000kg-488kg-1054kg=245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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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储罐排放 

➢ 方法①、实测法 

见附件 2 第二章 

➢ 方法②、公式法 

见附件 2 第二章 

➢ 方法③、tanks 软件计算 

软件及使用说明下载地址：http://www.epa.gov/ttn/chief/software/tanks/ 

将调查软件中的相关数据填入 tanks 软件中，计算获得储罐的排放量。 

➢ 方法④、其他相关软件 

使用其他相关软件计算获得储罐排放量数据，软件计算方法应以《石油库设

计节能导则》或以“方法②”中的公式为依据。 

三、石化、储运行业的 VOCs 排放量计算 

石化、储运行业的 VOCs 排放量计算建议参考：《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

点办法》（财税[2015]71 号）中的《石油化工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办法》（即附

件 2）。 

石化行业的排放量计算需包括：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

挥发损失；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燃烧

烟气排放；工艺有组织排放；工艺无组织排放；采样过程排放；火炬排放；非正

常工况（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事故排放等

12 类源项。 

储运行业的排放量计算需包括：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有机液体装

卸挥发损失 2 类源项。其余源项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石油化工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办法》自行增加。 

储罐排放量也可按 2.3 中的方法③和④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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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废水处理过程 VOCs 排放量计算 

适用于本次调查 10 个行业（石化行业、储运行业除外）的工艺废水处理单

元排放量计算。 

废水处理过程VOCs无组织排放量为各废水处理单元VOCs无组织排放量之

和，各废水处理单元 VOCs 无组织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5

in 10T = 废水废水 EFCODE   

式中：E 废水—废水处理单元 VOCs 无组织排放量，kg； 

CODin—废水处理单元进口 COD 值，mg/L； 

T     —废水处理设施年运行天数 

    —行业修正系数，取值见表 1 

EF 废水—处理单元的 VOCs 排放系数，与废水处理池的敞口面积（分别

以 S 曝气池、S 非曝气池）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

）（）（

非曝气池曝气池

非曝气池曝气池废水





-1

R-1R-1

2211

2211

++

+=

ERSERS

ESESEF
 

S 曝气池—好氧池之前的所有曝气池（包括气浮池等）表面积之和，m2。 

S 非曝气池—好氧池之前的所有非曝气池（包括调节池、沉淀池等）的表

面积之和，m2。 

注：曝气池与非曝气池只统计到第一段好氧池之前，即所有好氧池以

及好氧池后段的废水池不列入统计。 

 1—曝气池的排放系数，取值为 3。 

 2——非曝气池的排放系数，取值为 1。 

ER1—曝气池的 VOCs 收集效率，计算方法为： ， 

如所有曝气池全面加盖，收集效率为 90%；如所有曝气池都未加

盖，收集效率为 0。 

ER2—非曝气池的 VOCs 收集效率，计算方法为： ， 

如所有非曝气池全面加盖，收集效率为 90%；如所有非曝气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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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盖，收集效率为 0。 

η — 废水站废气处理效率，%，取值见表 2。 

注：若企业废水的实际水量与设计水量相差较大，可按比例折算，折

算后的 VOCs 排放量为： 。 

表 1.1-1  不同行业废水处理单元 VOCs 修正系数  

序号 排放行业 修正系数  

1 涂装 6 

2 合成革 2.4 

3 印刷 5 

4 纺织印染 0.4 

5 橡胶和塑料制品 
0.1（橡胶） 

0.2（塑料） 

6 木业 0.5 

7 制鞋 5 

8 电子信息 0.5 

9 化工 7 

10 化纤 2.8 

 

表 1.1-2  VOCs 净化效率表 

处理工艺

名称 
净化效率 达到上限效率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按下限计 

直接燃烧

法 
60~95% 燃烧温度不低于 820℃ 

锅炉热力

焚烧 
60~95% 

燃烧温度不低于 820℃，且锅炉（如导热油、热电锅炉）运行时

间与生产同步 

直接催化

燃烧法 
50~85% 催化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蓄热式燃

烧法 RTO 

两室 60~85% 

焚烧燃烧温度不低于 820℃ 三室/多室
70~90% 

蓄热式催

化燃烧法
RCO 

两室 50~80% 

焚烧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三室/多室
60~85% 

活性炭吸

附抛弃法 
—— 

如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抛弃法，可直接将“活性炭年更换量×

15%”作为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计算结果须对照
-5

2211in 10T + ）（ 非曝气池曝气池 ERSERSCOD 

进行复核，避免削减量大于该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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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艺

名称 
净化效率 达到上限效率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按下限计 

吸附浓缩-

催化燃烧

法 

50~80% 

纤维状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15m/s，颗粒吸附剂气体流速不

高于 0.5m/s，蜂窝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1m/s，催化燃烧温度

不低于 300℃ 

吸附浓缩-

冷凝回收

法 

50~80% 

纤维状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15m/s，颗粒吸附剂气体流速不

高于 0.5m/s，蜂窝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1m/s，不凝气回吸附

进气端。 

如回收的溶剂回用于生产，则可不计入削减量。 

低温等离

子法（电晕

放电）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清洗电极组件每年不少于 6 次 

低温等离

子法（介质

阻挡放电） 

20~6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清洗电极组件每年不少于 6 次 

光催化法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灯管连续使用不超过 4800h 

臭氧法 10~4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 

喷淋法 10~70% 主要污染物需为水溶性。 

生物法 

20~70% 
适用于含氧烃或芳香烃类（如醇、醛、酮、醚、有机酸、苯系物、

苯乙烯等），且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 

20~60% 
适用于酚类，含 N、Cl 烃类，烯烃类等其他 VOCs：停留时间不小

于 30s 

注：如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监测，监测指标基本包括企业

所有的 VOCs 特征指标，并同时监测进出口浓度，一个年度内累计监测 2 次或以上，则企业废

气处理设施的净化效率可以参照监测数据进行取值。——有进出口监测数据的尽量按监测数

据直接计算削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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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油化工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办法 

本办法所涉及监测和检测方法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石化行业的 VOCs 排放源分为：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

挥发损失；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燃烧

烟气排放；工艺有组织排放；工艺无组织排放；采样过程排放；火炬排放；非正

常工况（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事故排放等

12 类源项。 


